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3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1、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1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48,000,000股，转增后
总股本增至 168,000,000股，不送红股，2023年度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

若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
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比例及转增股本比例。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的核算结果为准。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0,0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2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68,000,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4年5月2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
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
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
（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4年5月24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54,009,750

4,533,750

49,476,000

65,990,250

120,000,000

比例

45.01%

3.78%

41.23%

54.99%

100.00%

本次转增股份数
量（股）

21,603,900

1,813,500

19,790,400

26,396,100

48,00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75,613,650

6,347,250

69,266,400

92,386,350

168,000,000

比例

45.01%

3.78%

41.23%

54.99%

100.00%

注：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
结果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相关股东承诺如

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
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
相应调整为46.43元。【计算公式为：调整价格46.43元=（前次调整后的每股发行
价65.20元-每股现金红利0.2元）÷（1+股份变动比例40%）】

九、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168,000,000股摊薄计算，2023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0.24元。

十、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塘下涌社区松塘路18号行政大楼101
咨询联系人：徐生伟
咨询电话：0755-33586747
传真电话：0755-36692613
十一、备查文件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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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4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5/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5/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年 5月 8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64,552,49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64,048,620.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5/2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5/2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4

四、分配实施办法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自行发放对象

本公司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伟
华电子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本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QFII），本公司将根
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405元。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
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0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税法
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本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4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69-22271828-8225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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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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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

月 17日（星期五）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17日（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号武汉光谷
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1.2期21栋1层1室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

场会议；
（2）网络投票：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
投票，若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莉莉女士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22人，代表股份102,962,46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5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01,862,09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57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100,36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8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股份1,100,517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4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1,100,36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816％。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

（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 意 102,927,526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99.9661％；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 意 102,927,526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9661％；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3、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 意 102,927,526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9661％；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2,924,936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9636％；反对 37,5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62,99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6.5901％；反对 37,5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0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2,927,526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9661％；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65,58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6.8254％；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7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2,927,37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9659％；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9％；弃权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65,431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6.8119％；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746％；弃权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5％。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02,843,24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8842％；反对 119,2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1,2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9.1666％；

反对119,2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8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0％。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 意 102,829,681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8710％；反对 131,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79％；弃权1,0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0％。9、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 意 102,927,377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9659％；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9％；弃权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 意 102,927,526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的99.9661％；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王芳、李悦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8日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成（顾）字〔2024〕第1174号
致：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武汉明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
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
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4年4月26日，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指定媒体上

披露了《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统称“股东大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方式、会议召开的日
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注
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4年5月17日14:00，本次股东大会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号武汉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1.2期21栋1层1室会议室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1.于股权登记日 2024年 5月 14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22人，代表股份合计102,962,4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599%。具体情况如下：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和股东代表共4人，所代表股份共计101,862,0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5783%。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
人，代表股份1,100,3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6%。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19人，代表股份1,100,51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16%。其中现场出席 1人，代表股份 149股；通过
网络投票18人，代表股份1,100,368股。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

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交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有权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1. 审议《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审议《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6.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 审议《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9.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第六项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大会
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

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
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
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
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
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10项，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

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7.00

8.00

9.00

10.0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关于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

102,927,526

102,927,526

102,927,526

102,924,936

102,927,526

102,843,240

102,829,681

102,927,377

102,927,526

反对（股）

34,937

34,937

34,937

37,527

34,937

119,223

131,733

34,937

34,937

弃权（股）

0

0

0

0

0

0

1,049

149

0

表决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序号

6.00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

102,927,377

反对（股）

34,937

弃权（股）

149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62,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6.5901％；反对 37,5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0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

上述议案5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6.8254％；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7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

上述议案6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65,4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6.8119％；反对 34,9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746％；弃权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35％。

上述议案 7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81,2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89.1666％；反对 119,22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3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
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王 芳 经办律师：王 芳

经办律师：李 悦
2024年5月1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金龙路5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

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

14

219,656,561

219,656,561

65.1320

65.13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辉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9,646,661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9,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9,646,661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9,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9,646,661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9,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9,646,661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9,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9,646,661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9,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9,646,661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9,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2023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8,540,811

比例（%）

99.9936

反对

票数

13,900

比例（%）

0.00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2023年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监事 2023
年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53,100

1,449,100

比例（%）

99.3233

99.0498

反对

票数

9,900

13,900

比例（%）

0.6767

0.9502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丁
柏已回避表决。3、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飞、章健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

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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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四路93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

7

113,431,592

113,431,592

71.9912

71.9912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68,0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为10,436,909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
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7,563,091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邵泽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成都
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婷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
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428,59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0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428,59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0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428,59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0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428,59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0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428,59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0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428,59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0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428,592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3,0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聘任 2024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263,311

12,263,311

12,263,311

12,263,311

12,263,311

12,263,311

12,263,311

比例（%）

99.9755

99.9755

99.9755

99.9755

99.9755

99.9755

99.9755

反对

票数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比例（%）

0.0245

0.0245

0.0245

0.0245

0.0245

0.0245

0.0245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
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琪、余东妮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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